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７〕３８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云南省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已经省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

(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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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为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保障,

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６〕１０４号)和 «云南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

定本规划.

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第一节　工作成效

“十二五”时期,全省地震、地质、气象、旱涝、森林火灾

等灾害频发,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地、有关部门密

切配合、高效联动,有力有序有效防灾减灾救灾.

灾害防治成效明显.通过实施应急体系建设重点专项规划、

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害能力建设１０项重点工程、地质灾害综合防

治体系建设、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兴水十策、兴水强滇”

战略、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等重大措施,着力提升

防灾减灾能力,有效应对了鲁甸６􀆰５级地震、景谷６􀆰６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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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年连旱等系列重大自然灾害,完成了５４􀆰７万户民房恢复重建.

同 “十一五”历年平均值相比,因灾死亡人口下降５􀆰６％,直接

经济损失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降低２４％,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明

显增强.

法制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制定、修订 «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

规定»«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各级

政府成立了防灾减灾救灾综合协调管理机构,强化党委、政府统

一领导和部门分工负责,工作合力显著增强.统一领导、分级负

责、属地为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灾害管理体制逐步健全;灾

害应急响应联动、灾情会商研判、军地协同救援、专家咨询、信

息共享、社会动员等协调机制逐步完善,统筹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进一步增强.

工程防御能力稳步提升.各级财政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着力加强防灾减灾重大工程建设.投入２０４亿元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和抗震安居工程１９８万户、改善农村民居住房６６０万户;投入

１４０亿元实施１５６０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投入地质灾

害防治专项资金５０多亿元,完成３５００多个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与

搬迁项目,搬迁避让９万多人;通过人工增雨作业累计增加降水

１０１􀆰９亿立方米;投资１０２１亿元实施山洪灾害防治、抗旱水源

等重点工程建设,防灾减灾救灾基础进一步夯实.

灾害监测预报能力不断提高.初步构建了覆盖地震、地质、

气象、旱涝、森林火灾等领域的监测预警体系.地震监测能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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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２级,地震 “三要素”速报时间缩短到１０分钟以内;初步

建成了覆盖气象灾害易发区、脆弱区的气象灾害监测系统,气象

要素预报时间分辨率缩短至１小时;形成专群结合的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网络体系,落实２􀆰５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监测员

３􀆰６万人,成功预报地质灾害１３５起,有效避免７５０７人伤亡;

初步构建了县级山洪灾害防御监测预警系统及县、乡、村群测群

防体系;森林火险瞭望监测覆盖率达７８％.

应急处置与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基本具备处置一般破坏性地

震和常态灾害的能力.军地共建１６２０人的应对地震、地质、气

象、旱涝等灾害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组建电力、通信、交通、

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应急抢险队,建成国家突发急性传

染病防控队,启动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建设,建立９支省级安全

生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成１个省级、７个省属、９个州市级、

９２个县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达到保障７０万人基本安置能力的需

求.建成７个省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实现灾害发生

１２小时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初步救助.

防灾减灾宣传教育不断深入.以 “防灾减灾日”等为契机,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科普宣教活动,全社会防灾减灾

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不断增强.

第二节　存在问题

抵御灾害的基础和能力依然薄弱.能力建设存在短板,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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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基础性工程和非工程措施依然滞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乡

村建筑设防标准普遍偏低,因灾致贫、因灾返贫、小震大灾等问

题突出;城镇建筑、基础设施抗震能力与面临的灾害风险不相适

应,应急避难场所不足,防灾减灾设施不完善.受地理环境条件

限制,居住在地质灾害易发点群众的避让搬迁工作量大,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任务繁重.部分江河防洪能力不足,城镇洪涝问题严

峻.救灾物资投送、伤员转运能力建设亟待提升,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有待加强.重救灾轻减灾思想还不同程度存在,群众防灾减

灾意识、自救互救能力仍然薄弱,防灾减灾宣传教育长效机制亟

待健全完善.

科技水平和能力支撑不足.灾情快速评估、灾害风险评估、

投入绩效评估、灾害治理、全过程灾害风险管理等能力建设滞

后.信息获取能力较弱,信息技术成果转化率不高,科技装备不

足.监测预警技术亟待加强,现代高新技术应用水平不高,地震

台网密度和监测能力偏低,大震危险源识别与探测能力不足.地

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科技水平和手段有待提升,专业监测与群测

群防融合不够.气象监测站网现代化程度不高,天气预报预警核

心技术不强.

统筹整合资源亟待加强.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与经济社会

发展不完全适应,应对自然灾害的综合性立法和有关领域立法工

作滞后.信息共享和服务能力较弱,互联互通、资源统筹与配置

效率不高.政府、社会、公众协力参与的灾害现代治理机制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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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待健全完善,引导社会力量和发挥市场机制手段参与防灾减

灾救灾有待加强.

第三节　面临形势

“十三五”时期是全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既面临一些新挑战,也迎来了发展新机

遇.

灾情形势严峻.新一轮强震活跃期还将持续５—１０年,存在

发生强震乃至大震的可能性;地质环境复杂脆弱,地质灾害隐患

隐蔽性强,已排查出２􀆰５６万个隐患点,受自然因素变化与工程

活动激发,地质灾害隐患点还将不断增加;受全球气候变化影

响,全省年平均气温仍以上升为主,区域降水波动变化加大,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危害加剧.总体上,全省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异

常性和复杂性有所增加.

经济社会发展对防灾减灾救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随着我

省主动服务和融入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的

推进,以及全省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防灾减

灾救灾及国际合作提出了新要求.如期实现 “十三五”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目标,迫切需要加快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

强化公共安全预警监管,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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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对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工作

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继续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对自然灾害严重的民族、边疆和贫困地区加大支

持力度.省第十次党代会强调,要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

平安云南,努力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

全省在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各界积极

主动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氛围日趋浓厚,全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总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

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

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持以防为

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

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

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着力构建与经

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全

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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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保障.

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全省防灾减灾救灾现代治理体系,综

合应对地震、地质、气象、旱涝等灾害能力全面提升,大中城市

及滇中城市群初步具备综合抗御６级左右地震能力,年均因灾直

接经济损失占全省生产总值比例控制在１􀆰８％以内,年均百万人

口因灾死亡率控制在５􀆰３以内,亿元全省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率控制在０􀆰０４５以内,建立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防灾减

灾救灾保障体系.

第二节　分项目标

体制机制: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体

系,初步形成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协调联动的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体制机制.

防震减灾:地震监控能力达到１􀆰０级,“三要素”速报时间

达到８分钟以内.达到震后１小时灾害快速评估结果,２小时人

员伤亡和房屋破坏预评估,３—５天完成地震烈度初步评定.

地质灾害:实现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应查尽查、地质灾害隐

患点应防尽防.

气象灾害: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气象预警信息

公众覆盖率达到９０％以上,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保持８６％以上.

应急救援:灾后４小时内省级专业救援队伍的机动覆盖率达

到７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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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救助:达到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自然灾害救助水

平.自然灾害发生１０小时内受灾人员基本生活得到初步救助.

防洪抗旱: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安全体系,防洪保护区、

重要河段防洪保障能力达到国家规定的设防标准.中小河流防洪

标准提高到１０—２０年一遇.

应急避难:满足３０％的城镇人口应急避险.

合作交流: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对外合作与援助,建立包容

性、建设性的合作模式.

安全生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工

矿商贸就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

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比 “十二五”末分别下降２０％、２０％、

２０％、１５％和６％以上.

第三章　主要任务与重点项目

第一节　完善法规体系,健全体制机制

完善法规体系.坚持法治思维,依法行政,提高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完善以专项法律法规为骨

干、配套有关应急预案和技术标准的防灾减灾救灾法律法规标准

体系,强化政府、学校、医院、部队、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

警、灾害防御、应急准备、紧急救援、转移安置、生活救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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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救援、恢复重建等领域的立法工作,统筹推进单一灾种地

方性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完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和标准

体系.加快推进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实现与城市总体规划同

步实施.推进防灾减灾与土地利用规划的有效结合.

专栏１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

　　分批组织全省１２９个县、市、区编制抗震防灾规划,强化城市抗震防灾规划

与城市总体规划相互协调.(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

　　健全体制机制.加强省、州市、县三级减灾委员会及其办公

室的统筹指导和综合协调职能,切实发挥主要灾种防灾减灾救灾

指挥机构的防范部署与应急指挥作用.加强省减灾委专家委、减

灾中心、防灾减灾智库等机构建设,推进减灾部门间的人员交流

和资源整合.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要求,健全完善各级综

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管理体制,强化省、州市、县三级灾害管理

事权划分和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根据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和社会影响等因素,及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省级统筹指

导、协调支持;州市、县级政府分级负责,强化就近指挥协调,

切实发挥救灾主体作用、承担主体责任.

专栏２　省减灾中心建设

　　建设省减灾中心,将其打造成省综合防灾减灾大数据中心 (基础数据、遥感

数据、监测数据集成中心)、省综合防灾减灾教育中心、社会组织与社工参与救灾

管理与服务中心、综合防灾减灾政策研究中心、面向南亚东南亚防灾减灾服务中

心.完善省减灾委专家委灾情研判、会商、应急调查、年度工作计划等机制.建

设专家委工作小组,推进软件和人才建设,深化防灾减灾救灾技术、风险管理和

政策研究,为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提供支撑.(省民政厅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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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突出各级政府在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加

强政府与社会力量、市场机制的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推进

各涉灾部门间、省直部门与受灾地区间的协调配合和应急联动.

健全完善军地协同联动、救援力量调配、物资储运调配等应急联

动机制.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和群测群防机制,健全灾害

背景数据、灾情数据和防灾减灾救灾信息资源获取、共享机制.

建立风险防范、灾后救助、损失评估、恢复重建和社会动员等长

效机制.完善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生活保障安排、物资装备

储备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以及恢复重建资金筹措机制.完善自然灾

害监测预警、群测群防、工程防御、应急救援、转移安置、生活

救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恢复重建、灾害社会治理等协调机

制.制定和完善应急救援社会化有偿服务、物资装备征用补偿、

救援人员人身安全保险和伤亡抚恤政策.

第二节　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与风险防范能力建设

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建设.加快气象、水文、地

震、地质、测绘地信、农业、林业、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等灾害监

测站 (台)网和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多灾种综合

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推进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提

高自然灾害早期识别和立体监测能力.加强自然灾害早期预警、

风险评估信息共享与发布能力建设,提高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的准

确性、时效性和社会公众覆盖率.统筹规划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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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系统建设,完善部门间监测预报预警的协作、共享、会商机

制,强化信息来源和发布渠道的有效衔接.依托广播电视资源,

完善覆盖全省城市和乡村的应急广播系统发布平台.

专栏３　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提升工程

　　地震监测预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建设.以地震重点危险区、重点监视防御区
和重大基础设施及人口高度密集区为重点,统筹地震监测台网资源,优化地震监
测台网布局,整合各类地震监测台网功能,研发 GNSS全球导航卫星观测系统、
气枪主动源探测、深井观测等新技术,深化地震预测新理论和新方法运用,提升
地震监测预测预警能力.(１)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云南分项目建设.建
设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数据处理和信息发布中心,建成覆盖到南北地震带南段
(云南境内)所有乡镇级行政单位、平均台站间距小于４０千米的地震烈度速报骨
干台网,基本形成全省范围地震烈度速报能力;形成重点地震监视防御区域地震
预警能力.(２)川滇地震预报实验场云南分中心建设.构建云南区域数据共享中
心,实现各类地震观测数据的汇集、存储、共享和应用;在我省重点危险区开展
前兆密集观测,建设密集前兆观测台网,实现实时获取海量地震前兆观测数据.
(３)形变、磁电及流体观测台网优化升级改造.对地震重点监视区和重点危险区
的大地形变、地磁、地电、地下流体观测台站观测设备进行更新,提高台网观测
的可靠性与抗干扰能力,丰富地震前兆观测信息,提升震前重要信息捕获和跟踪
预测能力.(省地震局牵头负责)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健全完善群测群防制度,实现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
盖.健全完善全省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网络,加强４０个重要隐患点专业监测,布设专业
监测仪器实时、自动化监测,实现与群测群防的有机融合.推进省、州市、县三级地
质灾害预报预警工作,实现山地丘陵区全覆盖.(省国土资源厅牵头负责)

气象监测预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构建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无缝隙、精准、
智慧的现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立云南省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业务平台.(１)
气象雷达建设.在红河等地建设４部 C波段新一代天气雷达.在景东等地建设５
部 X波段局地警戒雷达.(２)专业气象监测网建设.建立和完善交通气象、旅游
气象、环境气象、高原特色农业气象等专业气象监测网. (３)雷电灾害监测预警
应急服务系统建设.编制全省雷电灾害风险区划,建设雷电监测预警闪电定位系
统,开发精准雷电预警指导产品.(４)农村雷电防御示范工程.选取雷电防御措
施不完善、雷电灾害较重的农村,建设雷击灾害防护系统,建设紧急避雷场所,
宣传防雷电科普知识.(省气象局牵头负责)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州市、县级)建设.构建１６个州市、１２５个县
市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通过多部门联动,运用广播、电视、短信、微
信、微博、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发布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
会安全等公共事件的预警信息,实现灾害信息的自动快速权威发布.(省气象局牵
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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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完善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及县、乡、村
群测群防体系.(省水利厅牵头负责)

滇中城市群暴雨洪涝气象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在滇中城市群结合数值预
报产品、雷达实况数据、城市空间地理信息,建立集雨量监测采集、积水仿真计
算、预警信息发布为一体的城市暴雨洪涝气象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对城市积
涝的动态监测和预报预警.(省气象局牵头负责)

　　加强灾害风险的调查评估.推进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隐

患排查治理,开展以县、市、区为单位的自然灾害风险与减灾能

力排查调查,完善重特大自然灾害损失综合评估制度和技术方法

体系,完善区域与基层社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技

术方法,探索建立区域与基层社区综合减灾能力社会化评估机

制.以 “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人口

密集区为重点,开展地震、地质、气象、洪涝等自然灾害危险源

的调查、观测、探测和排查,科学评估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等级和

规模,开展重大工程、区域开发和人口密集区等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评价试点工作.

专栏４　风险隐患排查工程

　　滇中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工程建设.针对受小江断裂控制的嵩明盆
地、受楚雄—南华断裂控制的楚雄盆地开展隐伏活动断层探测,同时对滇中新区
所有活动断层开展普查.(省地震局牵头负责)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程建设.在重大战略经济区 (带)、重大工程区、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等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部署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在受地质灾害
隐患威胁达１０００人以上的城镇、人口聚集区,部署开展２０个重点集镇的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省国土资源厅牵头负责)

　　加强灾害风险数据库建设.建设省级自然灾害风险数据库,

构建支撑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全要素数据资源体系.加大涉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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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灾害数据库统筹整合力度,加强灾害速评特别是地震灾害速评

与信息服务能力建设,推进综合灾情和救灾信息报送与服务网络

平台建设,统筹发展灾害信息员队伍,提高政府灾情信息报送与

服务的全面性、及时性、准确性和规范性.

专栏５　综合数据平台建设工程

　　省防灾减灾基础数据库建设.联合省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高校智库等,建
设省防灾减灾基础数据库,实现多源、多维数据整合与标准化;建立模型方法库
和减灾信息平台,实现对灾害风险快速评估、搜救、应急、响应、灾后重建等方
面的全面支持.(省民政厅牵头负责)

地震应急灾情速报与协同服务平台建设.建设基于 “互联网＋”的灾情速报
网络平台,服务政府决策、部门协同、保险理赔、受灾群众自救等需求.(省地震
局牵头负责)

第三节　加强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完善自然灾害救助政策,建立健全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自然灾害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救灾应急专业队伍建设,完善以军

队、武警部队为突击力量,以公安消防等专业队伍为骨干力量,

以基层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队伍为辅助力量,以专家智

库为决策支撑的灾害应急处置力量体系.优化区域应急救援力量

配置,推进滇中、滇西、滇东南、滇东北、滇西南、滇西北区域

应急救援协作.加强紧急运输保通能力建设,提升道路抢修专业

化水平.加强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建立有线传输、无线传

输、卫星传输等多种现代通信手段相结合的备用或机动应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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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加强应急装备设备的储备和管理,优先为多灾易灾、灾害

风险高的地区配备应急装备设备.加强环境监测应急能力、废物

处置应急能力建设.

专栏６　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工程

　　省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建设.依托消防部队建设省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加强省
综合应急救援专业训练基地、高原搜救犬训养基地、省消防装备维修中心、省危
险化学品事故预防与处置模拟训练中心建设.建设昆明、玉溪、红河、大理４个
消防救援区域保障中心和其他１２个州、市小型保障中心.改造升级省级综合应急
联动专网.完善处置大型火灾和特种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装备配备,为省综合应急
救援支队配备大流量远程供水系统和路轨两用消防车. (省公安消防总队牵头负
责)

安全生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设１５支省级安全生产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安宁草铺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建设曲靖市、昭通市、文山
州省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基地.(省安全监管局牵头负责)

应急通信装备更新完善及通信网络加固改造工程.更新完善应急处置部门及
应急保障队伍应急指挥装备、设备和其他便携通信设备,对重点危险区域通信基
础设施存在安全风险进行加固改造,提升抗毁能力及突发事件现场的通信保障能
力.(省通信管理局牵头负责)

森林防火通信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全省森林防火无线电超短波模拟转数
字,配置超短波中继台８００个、基地台２０００个、手持机１００００个. (省林业厅牵
头负责)

　　加强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健全省、州市、县、乡四级救

灾物资储备体系,完善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储备

模式,科学规划、稳步推进救灾物资储备库 (点)和应急商品数

据库建设,加强救灾物资储备体系与应急物流体系衔接,提升物

资储备调运信息化水平.推进救灾应急装备设备研发与产业化推

广,推进救灾物资装备生产能力储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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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７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改扩建民政部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昆明分库;实施省
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库区 (昆明安宁)６６００平方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及附属设施设
备改扩建;改扩建２个省属储备库、７个州市级储备库、５３个县级储备库.(省民
政厅牵头负责)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建设.整合提升现有７个省级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物资储备库,建设昆明、曲靖、文山、普洱、大理片区的５个物资类别完整、
装备较为齐全、辐射保障全省范围各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物资需求的
综合储备库.推行应急物资装备实物储备、社会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相结合的储
备模式,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物资装备储备与调运机制,确保储备到位、调运
顺畅、及时有效发挥作用.(省安全监管局牵头负责)

　　加强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提升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医疗

卫生救灾备灾能力,加强紧急医学救援队建设,推进移动医院和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加强省、州市、县三级卫生应急救援队

伍装备、设备、培训、演练和保障能力建设,提高应急救援队伍

的机动能力和快速反应水平.

专栏８　紧急医学救援能力提升工程

　　医疗卫生救灾备灾中心项目建设.继续推进省医疗卫生救灾备灾中心综合项
目建设,建设 “两中心、两基地、一库”,全面提升省医疗卫生救灾备灾信息化指
挥调度能力.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加强省、州市、县三级卫生应急救援队伍装备、
设备、培训、演练和保障能力建设,确保及时到达突发事件现场开展紧急医学卫
生救援.移动医院建设.依托省第一人民医院等医院建设１所移动医院.通过改
善装备,实现车载化、集成化、轻便化和机动化,保障在现场独立开展紧急医学
救治任务.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建设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实现对突发事件和
灾难事故中批量伤员收治和前方技术支持;依托省级三甲医院,实施停机坪和设
备、房屋等设施建设,提高紧急医疗收治能力,实现对突发事件批量伤员集中救
治.核辐射事件医学救援基地建设.依托省级医疗机构改 (扩)建层流病床５张
和二次洗消用房１００平方米,配置核辐射事故伤病员救治、辐射剂量检测、防护、
放射性去污和通信指挥等设备装备,开展对核辐射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治.(省卫生
计生委牵头负责)

　　推进应急平台体系建设.完善各部门专业指挥系统和应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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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建设纵向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横向与应急、民政、国土资

源、地震、气象、水利、交通运输、测绘地信、消防、住房城乡

建设、卫生计生、安全监管等行业标准统一、接口配套的综合平

台,统一平台建设技术规范、数据标准,实现平台间互联互通、

数据共享,实现灾害数据收集、处理和跨地区、跨部门、跨救援

力量之间的 “同系统分析、同平台作战”,提高应急处置协同能

力.建设省应急平台 (二期工程)项目.依托广播电视资源,推

进各级广播电视系统与防灾减灾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的协同建设,

完善全省城市和乡村应急广播系统发布平台.

专栏９　应急平台体系建设工程

　　省应急平台 (二期工程)项目建设.实现省政府应急平台与省直部门应急平
台的互联互通;在县级政府部署小型普及平台,实现突发事件现场图像、音视频、
灾情等电子信息的智能化快速处理.(省政府办公厅应急办牵头负责)

第四节　加强恢复重建能力建设

强化落实 “省级统筹、州市负责、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

灾后重建工作机制.坚持科学重建、民生优先,统筹做好恢复重

建规划编制、技术指导、政策支持等工作.将城乡居民住房恢复

重建摆在突出和优先位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快恢复完

善公共服务体系,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标准和节能节材环保技术.

推进恢复重建与民生改善、扶贫开发、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等

工作的有机结合,强化城乡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生

态环境、产业发展、商业设施等恢复重建能力的提升.开展受灾

—７１—



群众心理援助,完善群众广泛参与灾后重建工作机制.健全完善

规划实施的监督指导、跟踪分析和综合评估,加强恢复重建质量

监督和监管,完善民房工程质量四级监管体系,把灾区建设得更

安全、更美好.

专栏１０　恢复重建经验总结和技术推广

　　总结恢复重建成功经验和模式,推广符合省情的重建经验和技术,科学开展
灾后恢复重建.(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

第五节　加强工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加强灾害治理工程建设.加强防汛抗旱、防震减灾、野生动

物疫病防控、生态环境治理、生物灾害防治等防灾减灾工程建

设,提高自然灾害工程防御能力.加强江河湖泊治理、病险水库

水闸除险加固等工程建设,推进堤防加固、河道治理、控制性枢

纽和蓄滞洪区建设.加强城市防洪防涝与调蓄设施建设,加强农

业、林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

和居民搬迁避让、山洪灾害防治和抗旱水源工程建设.

专栏１１　灾害治理重大工程

　　防洪减灾治理工程.实施大江大河、重要江河支流、中小河流、山洪沟治理;
实施水利设施除险加固,中小河流防洪标准提高到１０—２０年一遇.推进南盘江、
怒江、普渡河等９条主要支流重点河段治理、２１０条中小河流和１２３条山洪沟治
理.实施９３座中型病险水闸和新出现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省水利厅牵头负责)

地质灾害搬迁避让与工程治理.推进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地震高风险区、
设防能力薄弱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搬迁避让与工程治理工作.加快处置已发现
的威胁５００人以上的隐患点,实施受地质灾害威胁的２􀆰２万户１０万人搬迁避让、
１８０个大型以上隐患点的工程治理.(省国土资源厅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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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体系建设.提高人工影响天气和农业减灾防灾能力.实现
人工增雨作业年增加降水３０亿立方米以上、防雹保护面积增加到３万平方公里以
上.建设常态化飞机人工增雨作业昆明、保山、普洱保障基地;建设昆明、曲靖
等８个州、市和５４个县、市、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平台;建设人工影响天气
固定作业站 (点)１５５个、流动作业点１３２个,改造固定作业点１７２个.(省气象
局牵头负责)

　　提高城乡建筑和公共设施抗灾能力.实施公共基础设施安全

加固工程,提高重大工程、生命线工程的抗灾能力和设防水平.

重点提升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设施安全水平,实现幼

儿园、中小学校舍达到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有效降低学

校、医院等设施因灾造成的损毁程度.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逐步实现中小学校舍安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长

效化.实施交通设施灾害防治工程,提升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抗灾

能力.开展城市既有住房抗震加固,提升住房抗震设防水平和抗

灾能力.严格执行新一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抗震设防标准,加

强新建工程和建筑抗震设防,控制不良地质地带工程建设.结合

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危房改造、灾后恢复重建等,推进实施

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农村困难群众危房与土坯房改造,提升农村住

房设防水平和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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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２　抗震能力提升工程

　　推广应用减隔震技术和房屋加固技术.运用市场化和财政补贴手段,推进减
隔震关键新技术、新型减隔震装置和生产施工技术、建筑结构抗震新理论等领域
的科研攻关与应用,提升技术成熟度、降低使用成本、扩大普及面.实施地震重
点危险区和重点监视防御区内重要公共建筑物减隔震技术的强制推行.推广成本
合理、成熟稳定的房屋加固技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

中小学校舍与农村住房抗灾能力提升工程.结合城镇化建设,综合运用技术、
经济、法律、文化等手段,提高各类建筑尤其是中小学校舍和农房等抗震设防水
平.(１)实施中小学校舍新建重建与加固改造,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省教育厅牵头负责)(２)实施农村新建住房强制性设防标准和激励性导向
政策,推广应用适合云南本土农村房屋特点的抗震建房技术,实施２００万户农村
整体性 (D级)危房改造与加固,重点加强设防烈度 VII度以上农村危房的普查
和改造.(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

　　提升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实施矿山提升改造和转型升级工

程、危险化学品企业整治搬迁和涉氨制冷企业隐患治理工程、县

乡公路隐患整治为重点的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安全生产应急能力

保障工程和基层安全监管执法能力提升工程.

专栏１３　安全生产基础能力提升工程

　　矿山提升改造和转型升级工程.(１)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及改造提升工程.严
格控制新增产能,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治理不安全产能,控
制超能力生产,对达不到安全、环保、质量、技术等要求的煤矿,实施停产和限
期整改,引导有序退出.煤炭产能控制在７０００万吨以内.对恩洪矿区、脚落沼矿
区、镇雄矿区等３个重点矿区煤矿隐蔽致灾因素开展普查,建设涵盖全省１４个产
煤州市 (单位)、６３个产煤县市区、６００多个煤矿的煤矿综合信息化系统平台.
(２)非煤矿山提升改造和转型升级工程.实施矿山提升改造和转型升级,建设
“五化”矿山,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淘汰落后工艺和装备,非煤矿山总数控制在

４０００座以内,中型以上矿山比例达到２０％以上.建成５０座以上的 “五化”矿山,
开展地下矿山采空区普查与治理.加强 “头顶库”“三边库”综合治理,全面完成
“头顶库”中的９座病库安全隐患治理任务,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和部分位于高敏感
区的尾矿库全部建立在线监测系统.(省安全监管局牵头负责)

危险化学品企业整治搬迁和涉氨制冷企业隐患治理工程.全面排查摸清全省
危险化学品和涉氨制冷企业安全现状,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隐患,全面摸清家底,
通过改造提升一批、搬迁重建一批、关闭退出一批,分类制定整治搬迁方案,促
进化工企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化工企业和涉氨制冷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省安全
监管局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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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科技能力建设

强化科技创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防灾减灾救灾

科技资源,有效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支撑能力和水平.以科技

创新驱动和人才培养为导向,加快建设省减灾中心,推进灾害监

测预警与风险防范科技发展,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充分发挥现代

科技在防灾减灾救灾中的支撑作用,提升科技对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的贡献率.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强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基础理论研究,

打造若干具有云南特色、适合云南需求、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

力的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创新团队、实验室、新型智库和实体.推

进防灾减灾救灾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标准化水平.

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快技术和产品 (装备)研发创新与推广

应用,推进 “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卫星、遥

感、无人机、导航定位、地理信息、移动通信等新技术新方法的

应用,提高灾害模拟仿真、分析预测、信息获取、应急通信等保

障能力.加强灾害监测预报预警、风险与损失评估、社会影响评

估、应急处置与恢复重建等关键技术研发.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

机制,推进军民融合,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

推广应用力度,引导防灾减灾救灾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新

服务发展.探索手机定位应急搜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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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４　科技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工程

　　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集成综合减灾数据库、部门视频系统、
指挥系统,利用无人机信息获取、数字摄影测量、模式识别,结合卫星遥感、地
面救援信息、灾害动力学模型、减灾综合模型、计算机模拟、指挥调度系统对接
等,实现集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灾情快速评估、信息快速采集、传递、分析、
评估、应急、响应、恢复重建等于一体的空天地一体化辅助决策支持.(省减灾委
办公室牵头负责)

综合灾害动态监测能力提升.开展地震、灾害性天气、滑坡泥石流、森林火
灾等主要自然灾害发生规律、预报预警、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技术研发.(省科技
厅牵头负责)

第七节　加强区域和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推进区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围绕实施 “一核一圈两廊

三带六群”发展战略,推进重点城市 (镇)群、重要经济带和灾

害高风险区域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完善区域防灾减灾救灾

体制机制,开展区域灾害风险调查、监测预报预警、工程防灾减

灾、应急处置联动、技术标准制定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试

点示范工作.加强城市综合应急避难场所和多灾易灾县、市、区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推进滇中城市群防灾减灾救灾一体化建设,

加强与邻近省区合作交流.

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和示范社区.强化各级行政主体的

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意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灾害风险管理和应

急管理水平,推进县、市、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向更深层次、更

宽领域、更高水平发展.开展社区灾害风险识别与评估,编制社

区灾害风险图,加强社区灾害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加强社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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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物资储备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制定家庭防灾减灾救灾与应急物

资储备指南和标准,鼓励和支持以家庭为单元灾害应急物品储

备,提升家庭和邻里自救互救能力.

专栏１５　区域和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应急避难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学校、公园、广场、体育馆、人防设施、城市

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应急避难场所.实现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１个I类

应急避难场所,２０万以上人口城市至少建成３个I类应急避难场所,５０万以上人

口城市至少建成８个I类应急避难场所,１００万以上人口城市至少建成２０个I类

应急避难场所.创建２个灾害高风险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打造１０个山地特色

防灾减灾乡镇;建成标准化防灾减灾社区１５０个.(省民政厅牵头负责)

　　加强乡镇 (街道)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发挥乡镇 (街

道)基层组织自救互救、灾害群测群防、灾情信息统计与报送、

科普宣传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基层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发

布能力建设和救灾装备水平.加强基层灾害监测员、信息员队伍

建设,实现多灾种信息员 “合一”,确保每个灾害隐患点有１名

监测员,每个城乡基层社区有１名灾害信息员,并为监测及信息

员配置装备.利用 “互联网＋”技术,建设县、乡、村三级灾害

监测及应急救援指挥系统,依托全省灾害监测及信息员队伍,保

证灾害监测一线信息快速汇总传送到县、州市和省级专业部门分

析处理,实现省、州市、县、乡、村的音视频灾情传送及救灾实

时指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推进贫困地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结合脱贫攻坚工作,

加强贫困地区应急救援装备器材配置,改善公共安全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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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解决贫困地区应急救灾能力建设滞后问题.

第八节　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在防灾减灾救灾中的作用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应对灾害的金融支持体系,拓宽居

民住房灾害保险、农业保险覆盖面,建立健全高原特色农业保

险,积极探索巨灾风险市场化分担模式,完善巨灾保险制度,充

分发挥保险机制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保障作用.积极引入社会力

量参与灾害治理,培育和提高市场主体参与灾害治理的能力,发

挥其在物资储备、预报预警、宣传教育、恢复重建、科技研发等

领域的作用.

专栏１６　巨灾保险

　　总结大理州政策性农房地震保险试点经验,学习借鉴国际巨灾保险经验,优
化保险方案,吸引更多保险公司加入推广巨灾保险.(省民政厅牵头负责)

　　培育防灾减灾产业.通过项目支持,培育发展一批具有竞争

力、具有先进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和装备的优势特色企业,打造国

内外知名的应急救援与防灾减灾救灾产品品牌.建立应急防灾减

灾产业发展基金,构建防灾减灾产业技术联盟.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完善社会组织有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政策

措施,健全动员协调机制,建立服务平台.强化政府购买防灾减

灾救灾社会服务等有关政策措施.加强救灾捐赠管理,健全救灾

需求发布与信息导向机制,开展救灾捐赠接收机构捐赠款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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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评估,完善救灾捐赠款物使用信息公开、效果评估和社会监

督机制.

专栏１７　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平台

　　建立社会组织参与救灾信息平台,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救灾需求评估、信息发
布、资源对接等功能.(省民政厅牵头负责)

　　引导社会工作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灾害

救援体系,发挥其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受灾群众危机介入、生

活支持和社区关系修复服务、心理援助、情绪疏导、引导社会组

织和志愿者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九节　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建立防灾减灾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将防灾减灾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实现在校学生全面普及,加快推进灾害风险管理有关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和新闻媒体等

合作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的工作机制,推动全社会树立 “减轻

灾害风险也是发展、减少灾害损失就是增长”的理念,营造防灾

减灾良好文化氛围.

开发多样化宣传产品.开发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云南民

族文化特色的防灾减灾科普读物、教材、动漫、游戏、影视剧等

宣传教育产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新媒体的作用.

打造各类宣传平台.加强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基地、网络

虚拟教育平台、数字图书馆、灾害遗址纪念馆、主题公园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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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升防灾减灾科技和教育水平.推广分享各民族传统实用减

灾知识和文化.充分利用 “防灾减灾日”“国际减灾日”等节点,

弘扬防灾减灾文化,面向全社会公众广泛开展知识宣讲、急救自

救技能培训、案例解说、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提高防灾减灾知识社会

公众普及率,切实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专栏１８　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程

　　共建安全宣传教育基地或主题公园.建设防灾减灾虚拟现实 (VR)体验馆及
教育网络平台,对大、中、小学生开展地震、火灾、踩踏等防灾减灾 VR 体验教
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学生逃生、自救与互救防灾减灾技能.(省民政厅、教育厅牵
头负责)

第十节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深化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内涵,增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

共同体意识,推进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重点加强

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信息

共享、风险调查评估、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恢复重建等方面的务

实合作.推进南亚东南亚 “一带一路”沿线的灾害风险评估与防

范工作,建立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救援机制,提升境外自然灾

害国际援助应对水平,提高境外影响境内灾害的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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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９　防灾减灾国际合作工程

　　南亚东南亚防灾减灾服务中心建设.以省减灾中心为依托,整合政府、企事
业单位、高校资源,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防灾减灾服务中心,打造面向南亚东
南亚的自然灾害管理培训基地、救灾物资储备基地、灾害信息交流中心.(省民政
厅牵头负责)

澜沧江－湄公河全流域气象灾害预测预警系统建设.研制流域旱涝、河流洪
峰、雷电大风、地质灾害等气象影响预测预警系统;建设基础业务平台,构筑具
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流域气象业务服务能力.(省气象局牵头负责)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组织保障

本规划由省减灾委统筹协调实施,各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切实落实责任,细化实施方案,

确保规划任务有序推进、目标任务如期实现.要注重预防为主,

综合减灾,突出灾害风险管理,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风

险评估、工程防御、宣传教育等预防工作,坚持防灾减灾救灾过

程有机统一,综合运用各类资源和多种手段,强化统筹协调,推

进各领域、全过程的灾害管理工作.各地、有关部门在编制实施

本地本部门发展规划时要加强与本规划内容的衔接与协调.

第二节　资金保障

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资金多元投入机制,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统筹各部门既有渠道资金,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防灾减灾基

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建设、基层减灾能力提升、科学研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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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科普宣传和教育培训的投入.切实完善防灾减灾救灾经

费保障机制,加强资金监管,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资金使用效益.

围绕脱贫攻坚工作,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

困地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支持力度.

第三节　人才保障

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抢险救灾和行政管

理、高校专业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强化基层灾害监测及信息员、

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队伍建设,扩充人才队伍数量,优化人才

队伍结构,提高人才队伍素质,构建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专业精湛的防灾减灾救灾人才队伍.

第四节　监督保障

省减灾委建立规划实施跟踪评估制度,加强对本规划实施的

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和各州、市、县、区

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省减灾委办公室负责制

定本规划实施分工方案,明确有关部门职责,并做好规划实施情

况总体评估工作,将评估结果报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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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１日印发


